
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

住宅樓宇銷售說明文件中提供的實用面積資料 

 

目的 

  政府現正與相關團體研究如何在一手住宅樓宇銷售說明文

件，即售樓說明書（又稱「樓書」）及價單，更清楚地顯示有關樓面

面積（包括實用面積）的資料。本文件旨在向委員會概述各項考慮中

的措施和進展。 

背景 

2.  在二零零七年七月十七日的房屋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我們向

委員會匯報了在一手住宅樓宇銷售說明文件中，提高樓面面積透明度

的措施和有關工作的進展，這些包括： 

(a)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（商會）在其售樓指引中加入措施，

改善實用面積在樓書及價單中的顯示方式； 

(b) 消費者委員會（消委會）及地產代理監管局（監管局）

就《一手住宅物業買家須知》作出修訂，提醒準買家留

意擬購入物業樓面面積的資料，並且列明各相關部門及

團體的熱線電話及傳真號碼，以便投訴或反映意見； 

(c) 監管局繼續監察和採取執法行動，打擊地產代理的專業

失當行為，以確保地產代理向準買家提供準確無誤的樓

面面積資料；及 

(d) 香 港 測 量 師 學 會 （ 學 會 ） 就 《 量 度 作 業 守 則 》 （ 《 守

則》）進行檢討，並就此諮詢消委會、商會、相關政府

部門和學會會員等。 

各項措施的進展  

3.  上述首三項措施已落實執行。學會亦剛完成多月以來就守則

進行的檢討和諮詢，在二零零八年二月上旬公布了結果。學會認為無

須在現階段就守則的內容進行修改，但發出《量度作業守則補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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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《補編》）（載於附件），就守則加以補充說明。《補編》列明附

屬地方並不包括在實用面積的計算之內，並分別說明各種附屬地方面

積的量度方法。 

4.  政府現正審視學會檢討的結果，衡量可能帶來的影響。同

時，地政總署亦已著手研究，是否需要檢討或修訂署方的預售樓花同

意方案（同意方案）的相關條款。如檢視結果顯示我們需要更改現時

的安排，我們會與各有關團體商討。 

5.  地產代理在提高準買家對樓面面積資料的了解和掌握方面，

發揮著重要的作用。有鑒於公眾對披露一手住宅樓宇的樓面面積資料

的關注，我們已要求監管局加強監察工作的力度，增加巡查樓盤銷售

處的次數，以確保地產代理依循執業指引，向準買家提供準確無誤的

樓面面積資料。監管局亦會加強執法，主動打擊地產代理的專業失當

及違規行為，包括就有關樓宇樓面面積資料的失實陳述，進行懲處。 

未來路向 

6.   我們認為在一手住宅樓宇銷售說明文件中，提供清晰及全面

的樓面面積資料，是非常重要的。同時，我們亦明白準買家在購置物

業時，需要清楚掌握相關物業的資料。就此，政府會繼續聯同各相關

團體，探討進一步提高有關資料透明度的可行措施。 

 

運輸及房屋局  
二零零八年二月  



只有英文版本  

 

 

附件


